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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
用人单位为了让某一员工离职而
又不引起诉讼等麻烦， 就随便找
个理由让其待岗， 在待岗期间通
过缩减待遇逼其自动离职。 如果
上了圈套主动辞职就算了， 如果
员工坚持不离职就再找个所谓的
合法的理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 不过， 以下5个案例从不
同角度提示员工： 如果遭遇这五
类情形， 可以依法主张自己的合
法权益。

案例1
随意安排员工待岗， 侵

害员工合法权益

2009年2月1日， 马楠入职某
专用机床公司后， 第二次签订的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2013年2月
18日止。

该公司经民主程序制定的
《员工手册》 员工行为规范中处
分一节第五条规定 ： 员工之惩
处， 一般过失三次， 重大过失两
次或存在严重过失应予以解雇、
免职或息工待岗。

2017年4月 ， 公司以经营困
难， 马楠多次不能完成每月工作
任务量， 屡次在公共场合大声叫
嚷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秩序、 不服
从公司管理、 拒绝签署工资条等
理由， 以公司专门会议的形式做
出决定： 让包括马楠在内的4名
员工进行息工待岗6个月。 该决
定同时征得了公司工会委员会的
同意。

同处10月18日， 马楠以邮寄
快递形式通知公司办理离职手
续，双方关系解除。马楠随即申请
劳动仲裁，该委作出仲裁裁决后，
马楠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公
司给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马楠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8万元。

【分析】
公司既然制定了 《员工手

册》 等规章制度， 就应当按照规
章制度对员工进行处分。

本案中， 公司 《员工手册》
关于员工行为规范中处分一节第
五条的内容规定， 即使职工工作
存在过失， 公司应首先对其过失
行为进行定性， 属于一般过失、
严重过失还是重大过失， 然后再
对过失行为的次数进行认定， 而
不应直接安排被告息工待岗。

由此可见， 公司安排马楠息

工待岗属于违法， 即便是职工提
出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亦应支付
其经济补偿金。

案例2
待岗期间少发报酬， 员

工辞职应有补偿

刘晓兰于2008年入职某公司
后， 2015年1月1日与公司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7年４月20日 ， 公司因生
产任务调整、 工作地点变更， 遂
组织员工竞聘上岗， 但刘晓兰未
参加竞聘。 不久， 公司以刘晓兰
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给予其待岗
处理。

2017年10月26日， 刘晓兰以
公司安排其待岗且未足额发放劳
动报酬为由， 向该公司提交书面
解除劳动合同申请， 公司为刘晓
兰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事后， 刘晓兰要求公司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
以刘晓兰系主动辞职为由拒绝支
付。 她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 仲
裁裁决支持了她的这项请求。

【分析】
本案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与
地点变更 ， 原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 由于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
同内容达成协议， 双方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条第 （三 ） 项 、 第四十六条第
（三） 项之规定， 公司应向刘晓
兰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因此， 虽然刘晓兰系主动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但事出有因， 故
应支持其请求。

案例3
待岗之时合同到期， 随

便终止法律说不

郭晓晖入职公司后， 先后两
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5
年8月2日， 郭晓晖因工作出现失
误被送交公司人事部待岗 。 随
后， 郭晓晖一直处于待岗状态，
没有实际到公司工作 。 待岗期
间， 公司按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向其支付生活费。

同年11月4日， 公司以快专
递向郭某发出 《终止劳动合同通
知书》， 内容为： “郭晓晖， 你

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将于2015
年11月30日到期， 因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发生变化， 合同到期后我
司不再与你续签劳动合同。 请到
公司人事保卫部办理终止劳动合
同相关手续， 因个人原因逾期未
办理，责任自担，公司概不负责。 ”

郭晓晖要求公司与其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予以拒
绝。 她申请仲裁裁决后， 仲裁委
支持了她的请求。

【分析】
郭晓晖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情形， 公司随便终止与
法律规定相悖。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二
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劳动
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劳动
合同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 （三) 连
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
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不
胜任工作等） 情形， 续订劳动合
同的。

根据上述规定， 郭晓晖有权
要求公司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案例4
虽然承诺自愿离职， 经

济补偿不能少给

2011年6月1日， 李某入职某
公司从事钳工工作不久， 因生产
调整钳工岗位取消， 经双方协商
沟通后， 李某选择停薪待岗， 并
按公司要求于2015年8月21日写
下承诺书， 承诺其已了解公司存
在没有岗位的风险， 仍然申请待
岗， 如期满仍无机会进入加工车
间工作， 自愿离职。

李某在待岗期间， 公司曾提
供几次非钳工岗位的面试机会，
但李某坚持等待钳工岗位而没有
上岗。 2016年1月13日 ， 公司不
再为李某缴纳社会保险， 双方劳
动关系正式解除。

李某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36531元，公司以
其承诺在先为由予以拒绝。 李某
诉至法院，法院支持了他的请求。

【分析】
本案中， 劳动合同的解除符

合由用人单位提出， 劳动者附条
件接受， 所附条件成就后， 双方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而这种情况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给付经济补偿
金条件， 故公司应按照李某的工
作年限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例5
待岗期间拒绝上岗， 解

聘之时需付补偿

张先生于1986年10月入职某
高压开关厂从事司机工作。 双方
先后3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最后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为
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

2014年1月初 ， 公司组织驾
驶人员体检， 查出张先生的身体
存在某种不宜从事司机工作的疾
病。 此后， 双方协商的结果是：
张先生回家待岗， 公司按最低工
资标准每月为其发放基本工资。

同年 4月 10日 ， 公司下发
《培训通知》， 通知张先生等员工
报到并参加培训。 张先生按时报
到并经培训后在公司出勤工作至
2014年8月， 之后未再到岗上班。

2014年11月19日， 公司以张
先生旷工为由， 向其出具 《解除
劳动合同证明书》。 当公司电话
通知张先生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时， 张先生当即拒绝回单位签字
确认及办理相关解除手续。

事后， 公司以张先生拒绝上
岗为由， 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
然而， 仲裁裁决支持了张先生的
请求。

【分析】
本案中， 张先生接到过电话

通知后， 未到单位办理相关离职
手续， 亦未回岗工作， 其用实际
行为表明公司向其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后， 其不再有与公司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 双方间
劳动合同的解除应当认定为协商
一致解除。

《劳动合同法 》 第 46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二)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
合同的。 由此可见， 张先生与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的法定情形。

杨学友 检察官

待岗待遇缩水，五种情形可以索赔 孕期女工擅自休长假
被解聘后能否获赔偿？
编辑同志：

我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规
定， 员工未经请假而离岗构成
旷工， 年内累计旷工7天以上
属于严重违纪， 公司有权单方
行使解聘权。

女工李某怀孕后， 未经请
假便连续35天没有上班， 对公
司催促上班的通知也置之不
理。 公司在无奈之下于近日以
旷工为由， 决定解除与李某尚
有2年才到期的劳动合同。

可是， 李某认为， 公司在
其孕期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属
于违法，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请问： 李某的主张有法律
依据吗？

读者： 赵晓燕

赵晓燕读者：
李某的主张是错误的， 其

无权得到赔偿。
对怀孕女职工进行特殊保

护， 并不意味着怀孕女职工可
以无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
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
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 …… （四）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
的……。”

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是：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
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十一
条的规定是： “需要裁减人员
二 十 人 以 上 或 者 裁 减 不 足
二 十 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
分之十以上的， 用人单位提前
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
说 明 情况 ， 听取工会或者职
工的意见后， 裁减人员方案经
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可以裁
减人员。”

上述规定并没有将本法第
三十九条第 (二 ) 项所规定
的、 用人单位因劳动者 “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而
解除劳动合同纳入禁止之列。

因此 ， 对于 《劳动合同
法》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应当从
三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用人单
位不得以女职工怀孕、 产假、
哺乳等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
由； 二是用人单位不得在女职
工孕期、 产期、 哺乳期内以其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不能胜任
工 作 、 客 观 情 况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或经济性裁员等作为解
除劳动合同的理由； 三是如果
女职工具有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九条所列情形之一， 即使
是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内，
用人单位同样可依法解除劳
动合同。

本案中， 公司解聘李某，
原因是其连续35天没有上班，
且未履行请假手续构成连续旷
工， 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
度， 因此， 公司解除其劳动关
系系合法解除。

而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
规 定 的 经 济 补 偿 标 准 的 二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也
就是说，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赔
偿金的前提是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基于这个前提， 公司无需
向李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
偿金。

廖春梅 法官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赵某是某健身俱乐部的会

员， 每个周末都和朋友一起来健
身房锻炼。某个周末，赵某和朋友
来到健身房， 走到一台跑步机旁
准备锻炼，由于阴天，室内没开灯
比较昏暗， 一脚踏上跑步机却猛
然被摔倒， 导致赵某右脸右肘有
不同程度挫伤，右脚严重扭伤，赵
某被朋友连忙扶起， 仔细一看原
来跑步机是开着的。 由于伤势严
重赵某被朋友送去医院治疗。 事
后 ，赵某找到健身俱乐部的负
责人，调出了当天的录像，指出他
们对健身器材的管理不当， 阴天
没开灯，没有巡场人员。负责人却

提出：其一是赵某没看仔细，其二
是 由 于 前 面 的 顾 客 锻 炼 完 没
能及时关机器，才导致赵某摔倒
的，等找到人再解决。事情一拖再
拖，半个月已经过去了，不知所措
的赵某来到天通苑南司法所寻求
帮助。

法律分析：
天通苑南司法所工作人员来

到健身俱乐部， 告诉健身俱乐部
负责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
条第一款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
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
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
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
限 度 范 围 内 的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
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便健身
俱乐部负责人提出： 其一是赵某
没看仔细， 其二是由于前面的顾
客锻炼完没能及时关机器， 也不
能免除其作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
义务。

随后， 天通苑南司法所工作
人员指出： 虽然健身俱乐部对此
事件负主要责任， 但赵某作为成

年人没有完全安全意识也应负次
要责任。经过工作人员的解说，双
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最终，
赵某和健身俱乐部达成一致调解
意见， 由健身俱乐部一次性支付
赵某经济补偿5000元， 双方自此
再无其他争议。

健身房摔伤， 怎么维权？


